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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函
地址：106055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
131號
聯絡人：申其薇
電話：02-87711595
傳真：02-27324179
電子郵件：a0228@s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運全署社(一)字第1150300306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50300306_attach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「115年度運動志願服務實施計畫」1份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計畫係依據志願服務法及運動部全民運動署推動運動

志願服務實施要點擬訂辦理。

二、為整合學校及社會資源，鼓勵熱心服務之各級學校師生及

社會人士投入運動志願服務工作，特訂定旨揭計畫，提供

補助資源，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補助對象：全民運動署(以下簡稱本署)就下列運用單位

辦理運動志工之召募、訓練及服務所需經費，得酌予補

助：

１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。

２、教育部主管之學校。

３、本署輔導之全國性體育團體或法人

(二)申請期限至自公告日起30日止，請檢附運動志工申請計

畫及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函送本署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 1150030810 收文日期:115/06/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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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計畫補助項目包括教育訓練、實習服務、觀摩交流或

表揚活動、宣傳推廣及志工服務背心等項目，補助標準

及相關規定詳請參閱計畫內容。

三、經核定補助案件之經費執行及核結程序：

(一)有關經費請撥、支用及其他核結作業事項請依「運動部

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處理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(二)請於115年12月15日前完成計畫執行及核結作業，並檢送

經費收支結算表、志工名冊及經費使用明細表一式2份、

成果報告書1份，寄至本署；逾期核結者，納入嗣後經費

補助額度考量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中華民國身障棒壘球協會、中華民國超級
馬拉松運動協會、中華民國國際體育運動志工交流協會、府城國際超級馬拉松協
會、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星動公益運動推廣協會

副本：

45


